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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佛 陀 的 時 代 ， 人 們 會 執 取 自 己 心 裡 對 事 物 的 詮 釋 ， 而 錯

誤解讀老師的原意。佛陀與其弟子們，歸納出四個準則，這四個

準則是任何教導都要有的。到了今日，在評估我們與別人是否使

用正語和有效地說實話時，這四個準則依然很有幫助。它們分別

是：

一、我們必須說世間的語言。

二、我們應該因材施教，考量聽眾的思考方式與接受教法的

能力，而給予不同的教導。

三、我們根據聽眾、時間與地點，給予適當的教法，如同醫

師應病與藥。

四、我們教導的方式應該彰顯勝義諦。

第一準則：說世間的語言

第一準則是了解世間知見，即世間看待事情的方式。有時候

我們必須和世人使用同一種語言說話，並用同樣的方式看事情。

如 果 你 不 使 用 世 間 的 語 言 ， 大 多 數 人 將 無 法 了 解 你 要 表 達 的 意

思，你只能和想法本來就與你相近的人溝通。這並不表示你必須

學習越南語或阿拉伯語，而是你必須使用人們能夠了解，奠基於

他們日常生活經驗之上的詞彙。

例 如 ， 我 們 都 習 慣 說 天 空 「 在 上 」 ， 而 土 地 「 在 下 」 。 當

我們坐在這裡時，我們說在我們上面的是「上」，在我們下面的

是「下」。但對那些坐在地球另一端的人來說，我們的下面是他

們的上面，而我們的上面則是他們的下面。在地球這個角落的上

與下，並非地球其他部分的上與下。因此「上與下」雖是事實，

但 它 是 相 對 的 事 實 。 我 們 可 以 把 它 當 作 共 通 語 言 的 一 部 分 來 使

用，以便彼此溝通，而不需要在每次說話時都先來一場「上」與

「下」的冗長議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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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準則：因材施教

第二準則是我們應該因材施教。這並不違背正語當中「不兩舌」（即不挑

撥離間）的要素。在覺察聽者的觀點與理解力的同時，我們必須保持內容的可

信度，這樣別人才有機會聽進我們說的話。因材施教，視對象的不同而改變

說話方式。你必須深入觀察那個人，以明白他的理解方式，然後據此調整說

話的方式，這樣別人才能了解你所說的話。如果某個人的理解力很強，你就

可以用比較深入的方式來說話。

有 一 天 ， 某 個 人 問 佛 陀 說 ： 「 你 認 為 那 個 人 去 世 以 後 會 升 上 哪 一 層

天？」佛陀回答他可能會升上某一層天。之後，另一個人又來問佛陀：「 

那個人死後會去哪裡？」佛陀回答：「他哪裡也不會去。」於是站在附近的

某個人便問佛陀，為什麼他給兩人不同的答案。佛陀回答，這取決於問話

者。他說：「我必須根據聽者的心智與接受教法的能力而說話。」

有 個 故 事 說 到 ， 某 個 人 在 早 晨 給 了 一 個 女 人 一 鍋 牛 奶 。 到 了 那 天 晚

上，他去取回。經過一天，牛奶已經變成奶油和乳酪。這個人說：「我明明

給妳牛奶，妳卻還我奶油與乳酪。」那麼，牛奶與奶油到底是相同或不同的

呢？它既非相同，也非不同。

對於那些理解力較強的人，你必

須給予較深入的答案，表達出沒有任

何事物是恆常的，一切事物皆不斷在

變化。因此，你給予的教導與說話方

式取決於聽者的智慧深淺，以及那個

人對你所說的內容的理解能力。你根

據聽者的背景與能力而說話。

第三準則：應病與藥

第三準則是應病與藥。如果你給人開錯藥方，那個人可能會死亡。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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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實話的四個準則

此你給每個人一份特定的藥。當你有執著、渴愛或絕望等煩惱時，記住你就

是自己的老師。你可以聆聽這些強烈情緒在說些什麼，再將你需要的處方回

饋給自己。別以為聽到或讀到對自己有啟發性的言論之後，只要一字不漏地

背誦即可。你應該思考如何讓你所聽到的這些事實，變成你自己的東西。同

樣地，你也必須知道聽你說話者的心智與背景。如果你將自己聽到的教法，

一字不漏地傳給另一個人，那對他來說可能並非適當的教法。你必須調整自

己的說法，以適應那個人的背景。但你所說的內容，不可偏離真實的教法。

因此雖然使用世間的語言，但並非任何世間的語言都可以胡亂使用。你的語

言必須契合當時的情況，同時又不偏離事實。

想想我們如何對小孩談論世上有關死亡或暴力的事。我們是否會用有

別於對待成人的方式，來對他們說實話呢？有一次我去參觀一座博物館，進

入一個展示木乃伊的房間。有個小女孩在那裡看著那個死人。我們一起站在

那裡，看了一陣子之後，她帶著恐懼的眼神問我這樣的問題：「有一天我是

否會死翹翹地躺在一張桌子上呢？」我先回到呼吸，然後給了她唯一適合那

個情況的答案：「不會。」我希望有一天有睿智的父母或朋友，能告訴她萬

事萬物皆是無常的道理，包括我們的身體；也告訴她佛陀甚深的教法，沒有

任何事物會完全斷滅，沒有任何東西會從存在變成不存在。但這些話並不適

合 在 此 時 此 地 告 訴 她 ，

因 此 我 給 了 她 在 那 個 情

況 下 可 用 的 最 佳 解 答 ，

即「不會」。

即 使 和 成 人 說 話 ，

我 們 也 可 以 考 量 他 們 對

特 定 主 題 的 心 理 耐 受

度 ， 而 改 變 說 法 。 我 們

希 望 能 以 一 種 人 們 即 使

眼 前 未 能，但 稍 後 可 以

整 合 和 使 用 的 方 式，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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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們分享訊息。這不是說謊，而是以善巧的方式說實話。有個耆那教徒問

佛陀，人有自我嗎？佛陀本來可以回答他並無自我，但佛陀保持沉默。接著

這個耆那教徒又問：「難道我們沒有自我嗎？」佛陀依舊保持沉默。後來阿

難問佛陀：「你為何不說沒有自我呢？」佛陀說：「我知道他執著自己的見

解。如果我說沒有自我，那他可能會不知所措而非常痛苦。因此，雖然根據

我們的教法，『無我』才是正確的，但我寧可保持沉默。」

第四準則：彰顯勝義諦

第 四 準 則 是 勝 義

諦，即諸法最微妙的義

理，它可能見諸於「無

獨 立 自 我 」  或 「 沒 有

生與死這回事」之類的

句子中。勝義諦是正確

的，是最能貼切描述究

竟實相的法。但如果沒

有善知識用人們能接受

的方式，善巧地解說其

中的深義，它可能會令人茫然不解。因此每當我們需要說明我們明知別人難

以了解的事情時，務必保持謙卑，更深入地觀察，以找出能夠說明這些事的

方法。

有些勝義諦，例如不生不滅，很難透過日常生活經驗與平日的思考方

式來理解。但如果有人能用某個簡單的事物來為我們說明，我們便很容易理

解。以雲為例，雲既沒有「出生」也沒有「死亡」，它只是變換形式。我們

可能認為這些勝義諦很抽象，但如果我們能深入觀察，或者有老師與同伴的

指點，它們其實在大自然中是隨處可見的。

當 你 讀 到 或 聽 到 某 件 事 時 ， 如 果 能 善 用 這 四 個 準 則 ， 就 不 會 感 到 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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惑。它們也有助於你在日常生活中好好聆聽別人說話，有效地表達自己的意

見。無論是在朋友間的對話，或在團體中說話與聆聽，或在閱讀文字，無論

它們屬於世俗的或宗教的範疇，你都能妥善應對。對於在特定情況下什麼才

是 事 實 ， 以 及 如 何 做 出

最 好 的 回 應 ， 你 將 會 有

深入的了解。

這 個 修 行 不 只 關 乎

我 們 說 話 的 方 式 ， 也 和

聆 聽 的 方 式 有 關 。 因 此

焦 點 不 只 放 在 腦 袋 與 舌

頭 發 生 的 事 情 ， 也 必 須

注 意 耳 朵 。 當 我 們 更 深

入 地 聆 聽 ， 看 得 更 清 楚

時 ， 慈 悲 油 然 而 生 ， 我

們 自 然 會 使 用 可 以 表 達

誠意與關心的正念話語。我們不會殘忍地說話，而是開始懷抱著慈悲聆聽。

當我們能夠以慈悲聆聽對方的痛苦時，自己也會受益。慈悲會令我們

感到快樂與安穩。當我們慈悲聆聽時，便能夠了解在充滿憤怒時無法了解的

事物。

諦 聽 是 一 種 深 觀 。 你 不 是 用 眼 睛 觀 ， 而 是 用 耳 朵 。 當 你 用 眼 睛 觀 察

時，你可以看見痛苦；當你用耳朵觀察時，你卻可以聽到那個人言詞的震

動。在中文，菩薩Avaloki teshvara稱為「觀世音」（越文Quan The Am），即深

入觀照世間的聲音。觀世音聆聽世間一切的聲音，世間所有的痛苦。當你

如此聆聽時，慈悲之心油然而生，內心會得到安穩。請以大悲心聆聽。即

使當你因為噩耗而難過時，你的慈悲心都會緩解激動不安的情緒，令你更

安心。

本文轉載自《諦聽與愛語：一行禪師談正念溝通的藝術》，由商周出版，並同意授權刊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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